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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创科园区投资有限公司创新型产业用房租用申请表






申请项目：  
	申请单位：
	[bookmark: oncname]
	（盖章）

	单位地址：
	[bookmark: address1]

	联 系 人：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网址：
	[bookmark: http]
	申请日期：
	[bookmark: prp_submit_date_day][bookmark: prp_submit_date_year][bookmark: prp_submit_date_month]











承诺书

本单位（人）承诺遵守《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以及填表说明等相关文件规定，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单位（人）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隐瞒、谎报、伪造、篡改、抄袭、剽窃等不诚信行为的，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诺退出所租赁创新型产业用房。
2、本单位（人）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审批工作人员和评审人员公开，对审批或者评审过程中泄露的信息，深圳市创科园区投资有限公司免予承担责任。 
3、本单位（人）承诺本单位近5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未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未曾在深圳购买产业用地，或购买产业用地但未办理产业用房建设竣工验收。
5、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深圳市创科园区投资有限公司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被委托人）签字：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被委托人签字的，须提交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时间
	

	现办公所在地
	
	现办公面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行业类别
	

	主营产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移动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
	

	申请单位资质
	国高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     科技领军企业
独角兽/潜在科技独角兽企业     瞪羚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
列入市委市政府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清单的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市级单项冠军称号的企业
初创科技型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三年）  创新创业类大赛获奖企业
现代服务业企业和机构

	最近一个月人员规模
	
	中级职称及以上人数
	

	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人数
	
	中高级人才占单位人员规模的比例
	%

	上年度（2025年度，下同）营业收入
	万元
	上年度资产总额
	万元

	上年度纳税额
	万元
	上年度净利润
	万元

	上年度研发费用
	万元
	
	

	所属产业领域
	                                             
（按所属深圳“20+8”战略性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具体填写）

	申请产业用房面积
（面积不超过所申请项目公告第四条可申请房型有关要求）     
	

	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重点实验室等批复文件
无        有      批复名称                                    
创赛获奖相关证明    赛事名称                                 
国家级、省级人才相关认定证书，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证书/海外高层次人才证书
实缴资本相关验资报告复印件或银行转账凭证
成立以来的研发投入费用汇总表及对应证明材料
企业风险投资验资报告复印件或投资人投资银行转账凭证
初创企业创始股东/现代服务业企业和机构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
上年度服务企业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是否已租赁创科公司创新型产业用房
	  是，租赁地址                                
  否




一、填表说明
（一）申请单位资质：申请单位需提交所获得资质认定的证书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一）人员规模：含申请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与申请单位有劳动/劳务合同或劳务外包合同关系的人员等。
（二）中高级人才：申请单位人员中持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或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同时持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和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按一人核算。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以由市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证书为准。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采用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数据，为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口径。
（四）纳税额：按上一年度纳税相关证明材料为准。
（五）资产总额：以上一年度会计报表期末数为准，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口径。当年注册的企业，以提交租赁申请时的数据为准。
（六）净利润：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上一年度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七）研发费用：指企业研发活动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具体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有关规定进行归集，以上一年度会计报表数据为准。初创科技型企业采用其成立以来的研发总投入费用数据，以对应证明材料的核准值为准。
（八）所属产业领域：深圳“20+8”战略性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与时尚、高端装备、绿色低碳、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脑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具体以市政府发布的最新文件为准。
（九）知识产权：须在中国境内授权或审批审定，并在中国法律的有效保护期内的。知识产权权属人应为租赁申请企业。知识产权采用分类评价，其中：发明专利（不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按I类评定；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按Ⅱ类评定。
二、本申请所附材料清单（需A4纸双面打印/复印及装订，并加盖公章）
（1）深圳市创科园区投资有限公司创新型产业用房租用申请表(详见附件1）；
（2）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主体资质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等）；
（3）申请条件第（四）条中申请单位所获得的对应资质认定证书、获奖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出具的相关信用报告；
（5）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上年度”指2025年度，下同）；
（6）上年度申请单位纳税相关证明复印件；
（7）最近一个月（2026年6月）人员规模相关证明材料（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劳动/劳务合同或劳务外包合同关键页等其中一项或多项证明材料）；
（8）申请单位人员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或研究生及以上毕业证书复印件（同1人提供1项即可），以及上述人员名单；
（9）国家级、省级人才相关认定复印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证书或海外高层次人才证书复印件；
（10）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获得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批复复印件。
上述1-10项资料中，初创科技型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三年）无需提供第5-6项，但需额外提供如下资料：
（a）实缴资本相关验资报告复印件或银行转账凭证；
（b）成立以来的研发投入费用汇总表及对应证明材料（如：人员、材料、设备、知识产权等研发投入证明）；
（c）企业风险投资验资报告复印件或投资人投资银行转账凭证；
（d）创始股东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
现代服务业企业和机构除需提供1-10项资料外，还需提供如下资料：
（a）实缴资本相关验资报告复印件或银行转账凭证；
（b）上年度服务企业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c）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
